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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龍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學生主動尋求資源及有效學習並激勵學生

學習動機與訓練學生溝通、時間管理、人際互動和專業技能應用，特訂定本校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獎助生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開設專業服務學習系列選修課程（0 學分)，課程內容包括專業服務學習之研習

及體驗。修習專業服務學習系列課程之學生得申請擔任適合體驗專業服務學習之課

程（以下簡稱體驗課程）之教學獎助生(以下簡稱教學獎助生)，由體驗課程之任課

教師帶領教學獎助生學習專業教學方法、實驗學習方法、數位化網路教材製作、團

隊領導能力、教學能力，並藉由教師之教學傳承，激勵學生學習動機，將學習知識

轉為教學實務應用。 

三、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研習內容須包含下列項目： 

(一)提升專業服務學習知能 教學發展中心辦理專業服務學習研習坊，教授專業服務

學習之知識與技巧。 

(二)強化數位教材製作能力修課學生參與之體驗課程若需協助教師錄製教學影片， 

須參加數位教材教育訓練活動，強化數位教材製作之能力。 

(三)強化安全衛生教育 修課學生參與之體驗課程之學習活動，如與實驗室或具危險

機械設備之場所有關，須再接受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 小時以上，強化安

全衛生之知能。 

(四)體驗課程經驗分享參與體驗課程學習之教學獎助生須參加教學發展中心辦理之

體驗課程座談會，進行經驗分享及交流，提升專業服務學習之成效。 

四、體驗課程之項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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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基礎核心課程、專業深碗課程、實驗實習課程、創新教學教法課程、翻轉教

室課程、磨課師課程、專業科目全英語授課(EMI)課程或其它有助於培養教學

獎助生專業服務能力之課程。 

(二) 學術合作學校，依雙方簽訂之學術合作辦法，於本校開設之課程。 

(三) 本校延聘國外知名學者於本校開設之課程。 

(四) 修課人數 60 名以上之課程。 

(五) 境外生補強教學。 

(六) 其他經專案簽准之課程。 

五、教學獎助生透過體驗課程之體驗學習過程，可學習專業技能之應用、溝通表達能力

之強化、團隊合作精神之促進、學生學習動機之激勵及領導能力之提升。為有效發

揮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之效益，教學獎助生原則上以研究生為主，大學部高年級優秀

學生為輔。 

(一)所稱「大學部高年級」係指大學部三、四年級。

(二)所稱「優秀」定義如下： 

1. 一般課程獎助生，應具下列要件之一： 

(1) 最近二學期總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者。 

(2) 最近二學期總成績為全班前百分之 30 者。 

(3) 具備專業技術證照或相關資訊專業知能者。 

2. 專業科目全英語授課(EMI)獎助生：已取得CEFR B1級以上英語證照者。 

六、體驗課程評量及獎汰機制： 

(一)平時評量及獎汰： 

1. 教學獎助生應確實參與體驗課程教師所安排之專業服務學習活動，每月填
報「體驗課程服務紀錄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表」。 

2. 教學獎助生參與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研習活動，且於體驗課程進行專業服務

學習，由其體驗課程教師負責評量其專業服務學習表現；表現優良之教學

獎助生得經其體驗課程教師認可後申請獎學金；獎學金以月為單位計算， 

每學期獎學金補獎助至多為 4.5 個月。獎學金之經費由本校每年編列相關

經費項下支應。 

3. 獎學金申請程序如下： 

(1) 應於每月填報「體驗課程服務紀錄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表」，經

所屬單位核章並申請獎學金。除申請專業科目全英語教學(EMI)課程獎

助生須送至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審查外，其他獎助生皆須送至教學發展中

心審查。 

(2) 「體驗課程服務紀錄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表」應據實填報，如

有冒名頂替或填寫不實者，立即停止課程修習並依校規處理。 

(3) 獎學金核發依本校會計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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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評量及獎汰： 

1. 體驗課程教師評量：體驗課程教師每學期（於學期末）填寫「專業服務學

習體驗課程教學獎助生滿意度調查表」。 

2. 自我評量：教學獎助生每學期（於學期末）填寫「專業服務學習體驗課程

自評表」。 

3. 受輔導學生評量：受教學獎助生輔導之學生每學期（於學期末）填寫「教

學獎助生協助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表」。 

4. 「體驗課程服務紀錄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表」逾期 3 次未於當月填

報者，下學期將不得再申請擔任體驗課程之教學獎助生。 

5. 參加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研習坊之講座活動不足 2 場者，下學期亦不得再申

請擔任體驗課程之教學獎助生。 

6. 根據「專業服務學習體驗課程教學獎助生滿意度調查表」之考核內容，表

現優良者(滿意度 5 分量表達 3.5 分以上者)，下學期得續申請體驗課程； 

表現不如預期者，由教師與教學發展中心加強輔導，仍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者，則不得續申請體驗課程。 

7. 根據各項評量及系（所）推薦，選拔優良教學獎助生，頒發獎狀予以表

揚。 

七、優良教學獎助生遴選機制： 

(一)有下列情形者，不得為候選人： 

1. 未依規定按時繳交體驗「體驗課程服務記錄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

表」。 

2. 未依規定參與教學發展中心辦理之專業服務學習研習坊、教育訓練活動、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座談會者。 

3. 「專業服務學習體驗課程教學獎助生滿意度調查表」之分數未達 4.0 以上

者。 

(二)依體驗課程性質，分別推選優良教學獎助生若干名，優良教學獎助生人數，以

不超過當學期選修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教學獎助生總數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三)遴選程序： 

1. 遴選作業每學期辦理一次。 

2. 體驗課程教師需填具「優良體驗課程教學獎助生推薦表」，經院、系(所) 

審核蓋章，擇優將名單送至教學發展中心。 

3. 教學發展中心根據推薦名單進行積分累計，排序名單送交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推動委員會審議。積分採計項目如下表: 



 

4 

 

 

項次 
 

項目 
 

備註 

1 「專業服務學習體驗課程教學獎助

生滿意度調查表」 

總平均分數最高分為 5 分 

2 擔任跨校教學獎助生 加 5 分 

3 各項研習活動與教育訓練參與情形 每參加 1 場次加 2 分 

4 每月按時繳交「體驗課程服務紀錄

表」與「專業服務學習紀錄表」 

按時繳交者加 5 分，未按時繳交

者依比例扣分 

5 按時繳交「專業服務學習體驗課程

自評表」 

於每學期末繳交，遲交者扣 2 分 

6 其他優良事蹟。如:協助教師輔導

同學獲顯著成果，如證照、競賽。

或參與教學相關校外研習等，由推

薦教師或候選人自行舉證。 

每一項加 2 分 

4. 當選優良教學獎助生者，教學發展中心應予以公開表揚並頒發獎狀或獎金 

(視年度編列經費擇優另案簽核)，以資鼓勵。 

5. 當選優良教學獎助生者，須於教學發展中心辦理之相關研習會中發表心

得。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